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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场参与人： 

  为加强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新股”）上市初期（上市后的前 10 个交易

日，不含全天停牌日）的交易监管工作，防控新股炒作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，保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

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对新股上市初期的交易监管工

作做了进一步规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新股上市首日，投资者的申报价格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，超出有效申报价格范围的

申报为无效申报： 

  （一）集合竞价阶段，有效申报价格不得高于发行价格的 120%且不得低于发行价格

的 80%； 

  （二）连续竞价阶段，有效申报价格不得高于发行价格的 144%且不得低于发行价格

的 64%。 

  有效申报价格范围的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至 0.01 元。 

  集合竞价阶段未产生开盘价的，以当日第一笔成交价格作为开盘价。 

  二、新股上市首日连续竞价阶段，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10%

的，本所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；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上涨或下跌超过 20%的，本

所不再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。 

  因前款规定停牌的，停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，如停牌持续时间达到或超过 14:55，当

日 14:55 复牌。 

  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后，本所将通过官方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卫星传输系统，对

外公告具体的停牌及复牌时间。 

  三、新股上市初期，本所对单一或者涉嫌关联的多个证券账户的下列异常交易行为予

以重点监控： 



  （一）通过大额申报、高（低）价申报、连续申报或虚假申报等手段，影响新股交易

价格； 

  （二）通过日内反向交易或频繁隔日反向交易等手段，影响新股交易价格； 

  （三）利用市价委托进行大额申报，影响新股交易价格； 

  （四）本所认为需要重点监控的其他异常交易行为。 

  四、新股上市初期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本通知第三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大额

申报、高（低）价申报、连续申报、虚假申报： 

  （一）集合竞价阶段，以高于（低于）前收盘价（上市首日为发行价）3%的价格申报

买入（卖出）的数量超过新股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的 5‰； 

  （二）连续竞价阶段，以高于（低于）申报时点最新成交价 3%的价格申报买入（卖

出）的数量超过新股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的 5‰； 

  （三）连续竞价阶段，当最新成交价为当日最高成交价时，以不低于该成交价申报买

入的数量超过新股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的 2‰； 

  （四）连续竞价阶段，1 分钟内单边申报次数超过 3 次且申报价格高于（低于）申报

时点最优买价（卖价）的； 

  （五）连续竞价阶段，以实时最优 5 档价位申报买入（卖出）的数量超过当时该最优

5 档价位市场总申报买入（卖出）数量的 30%并有撤单行为，且当日该情形发生 3 次以上

的。 

  五、根据市场需要，本所可以对本通知规定的有效价格申报范围、异常波动标准和异

常交易行为认定标准进行调整。 

  六、本所在新股上市首日收盘后公布该股当日各类投资者的交易信息。各市场参与人

可以登录本所官方网站“交易信息披露”栏目的“新股首日交易信息”项目进行查询。 

  七、对存在本通知规定的异常交易行为的证券账户，本所可以单独或同时对其采取下

列监管措施： 

  （一）口头或书面警示证券账户持有人； 

  （二）要求证券账户持有人提交合规交易承诺； 

  （三）盘中暂停证券账户当日的交易； 

  （四）本所规定的其他监管措施。 



  对于情节严重的，本所将给予限制证券账户交易、认定证券账户持有人为不合格投资

者等纪律处分，并计入诚信档案；涉嫌违法的，将上报中国证监会查处。 

  八、本所会员应当做好本通知的宣传工作，向客户充分揭示新股交易的风险，加强客

户新股交易行为的管理，发现客户有本通知规定的异常交易行为之一的，应当予以提醒，

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。 

  对存在严重异常交易行为、经提醒仍不改正的客户，会员可以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会员客户证券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拒绝其交易委托，或者终止与客户的

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关系，并向本所报告。 

  九、本所会员应当积极配合本所加强对新股交易的协同监管，对本所提供的新股交易

重点监控账户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和约束其新股交易行为。 

  会员总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新股交易监管工作，各证券营业部负责人是其所在营业部

新股交易协同监管的直接责任人。 

  十、本所将对会员贯彻和执行本通知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。对贯彻和执行不力的会员，

本所将对其采取下列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： 

  （一）对一年内有 3 个以上客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所限制证券账户交易或者认

定证券账户持有人为不合格投资者的，约见会员相关高管谈话； 

  （二）对一年内有 5 个以上客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所限制证券账户交易或者认

定证券账户持有人为不合格投资者的，视情况向会员发出监管警示函； 

  （三）对一年内有 10 个以上客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所限制证券账户交易或者

认定证券账户持有人为不合格投资者的，视情况在会员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。 

  （四）本所规定的其他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。 

  十一、基金、保险、券商等专业机构投资者，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坚持自律、

规范原则，强化价值投资理念，理性参与新股交易。 

  十二、本通知所称“以上”、“超过”含本数，“高于”、“低于”不含本数。 

  十三、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其他事宜，适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》等业务规则的规定。本所其他业务规则的规定

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 十四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所 2013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》（上证发〔2013〕2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二○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

 


